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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8C_E8_8A_82_E3_c25_21195.htm 七、基层民主制度 宪

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

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

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按其性质并不是国家机关，也不是基

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而是群众性自治组织，因而是社会

主义民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居民委员会在我国众多的城

市中，为居民服务已有50年的历史了。但目前城市基层逐渐

形成了社区这样的新的形式。因此，这里仅就村民委员会的

组织和任务略加阐述。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

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根据村民居住状况、

人口多少，按照便于群众自治的原则设立，实行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

任和委员共3－7人组成。妇女应有适当名额，村委会按照村

民居住状况分设若干村民小组。根据需要，村民委员会可设

立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村委会成员可

以兼任下属委员会的成员。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

民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直接选举产生，任期3年。村委会成员可

以连选连任。年满18周岁的村民，除依法被剥夺了政治权利

者外，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村民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

（1）支持和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

济，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和

市场经济的发展。（2）尊重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



活动的自主权，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

层经营体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

或者合伙的合法的财产权和其他合法的权益。（2）依照法律

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

教育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4）宣

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

律规定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发展

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促进村与村之间的团结、互助，

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多民族村民居

住的村，应教育和引导村民加强民族团结、互相尊重、互相

帮助。 村民委员会实行村务公开制度。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

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村民会议由本村18周岁以上的村民组成

。过半数参加或者2／3以上户的代表参加，方可开会；到会

人员的过半数同意方可通过决定。村委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

决定的事项是：（1）乡统筹的收缴方法，村提留的收缴及使

用；（2）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数及补贴标准；（3）从村

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4）村办学校、村建道路等村公

益事业的经费筹集方案；（5）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6）

宅基地的使用方案；（7）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

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

组织，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

接行使民主权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

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

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

府开展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